附件3

拟聘屠宰场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事项

告知承诺书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重大决策，本部门在办理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设置审查（新办）事项时涉及到的拟聘屠宰场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可采取告知承诺。具体如下:
    一、基本信息

    （一）申请人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地址:                                          
    联系方式:                                      
    从业人员一：
    姓名:              身份证号：                  

     拟从事具体岗位名称：                           
从业人员二：
    姓名:              身份证号：                  

     拟从事具体岗位名称：                           
从业人员三：
    姓名:              身份证号：                  

     拟从事具体岗位名称：                           
从业人员四：
    姓名:              身份证号：                  

     拟从事具体岗位名称：                           
......
    （二）行政机关

名称：宜昌市农业农村局；联系方式：07176777813。

二、行政机关告知

（一）证明事项名称

拟聘屠宰场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证明用途

证明拟聘屠宰场从业人员身体状况符合任职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屠宰技术岗位健康条件要求。

设定证明的依据
《生猪定点屠宰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第（三）项“有依法取得健康证明的屠宰技术人员”。

证明的内容

屠宰技术人员健康状况证明。

告知承诺适用对象

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

（六）承诺的方式

1.书面承诺后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

2.通过部门内部核查和部门间行政协助等方式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予以核实。

本证明事项不可代为承诺。该项证明材料适用第    种承诺方式。

（七）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后，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

（八）不实承诺的责任

申请人作出虚假承诺的，行政机关依法撤销已作出的行政决定，申请人对依据决定发生的行为给第三方造成的影响、损失和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承担相应的法责任。同时，将申请人列入政务服务诚信档案黑名单，开展联合惩戒。发现申请人有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作出处理。

三、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已认真学习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了解了该项政务服务事项的有关要求，对有关规定的内容已经知晓和全面理解；

（二）自身已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等。愿意在所从事的活动中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并接受行政机关的监督和管理；

（三）对违反承诺的行为或超越承诺范围进行活动的行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承诺，被撤销行政决定所造成的经济和法律后果，愿意自行承担；

（四）以上陈述真实、有效，是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申请人:                     行政机关:

（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
